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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地址：10688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9號
9樓
承辦人：吳韻婕
電話：(02)27527286-154
傳真：(02)2771-8392
Email：yulia@.tma.tw

受文者：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3月27日
發文字號：全醫聯字第113000035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1130000358_Attach1.pdf、1130000358_Attach2.pdf)

主旨：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新增「113年度全民健康

保險提升基層護理人員照護品質獎勵方案」(詳附件)，並

自113年1月1日起生效，惠請協助周知會員知悉，請查

照。

說明：依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3年3月20日健保醫字第

1130105206號公告副本辦理。

正本：各縣市醫師公會
副本：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各分會

理事長 周 慶 明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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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全民健康保險提升基層護理人員照護品質獎勵方案 

 

壹、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會（下稱健保會）協定年度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事項辦

理。 

貳、目的：反映基層護理人員薪資，提升護理照護品質。 

參、實施期間：113年1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 

肆、預算來源：113年度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一般服務「因

應基層護理人力需求，提高1~30人次診察費」預算6.593億元，

以及112年同項預算(基期)。 

伍、獎勵條件：聘有護理人員且有調升其薪資之西醫基層診所。 

一、診所及護理人員資格：全民健康保險(以下稱本保險)特約西醫基層診所，

不限公、私立醫療機構，且需至少一名護理人員當月執業登記於該診所；

護理人員依護理人員法第2條所稱護理師及護士，且依當月所有執業登記

之西醫基層診所為認定。 

二、護理人員調薪幅度之認定標準： 

(一) 薪資認定：依護理人員當月本保險「投保金額」進行認定。各診所調升

護理人員薪資後，應於調升薪資當月向本保險保險人(以下稱保險人)各

分區業務組辦理投保金額調整事宜。 

(二) 須依衛生福利部公告各年度「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護理人

員當月投保金額須較111年12月薪資調升幅度達本保險次一投保等級，

且符合下列標準予以獎勵： 

1.當月聘有4位以下護理人員:調升全數護理人員薪資。 

2.當月聘有5至10位護理人員：調升90%以上護理人員薪資。 

3.當月聘有11位以上護理人員：調升80%以上護理人員薪資。 

(三) 前項之計算採無條件進位，新聘之護理人員認列為調升薪資之護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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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獎勵方式及核發原則 

一、反映護理人員薪資調升之門診診察費加計獎勵 

(一) 獎勵方式： 

1. 符合獎勵條件之診所，依該診所申報1至30人次門診診察費之案件，加

計獎勵12點。 

2. 前項門診診察費醫令代碼範圍：00109C、00110C、00197C、00199C、

00158C、 00159C、 00230C、 00232C、 00234C、 00236C、 00168C、

00169C、 00238C、 00240C、 00242C、 00244C、 00184C、 00185C、

P57001、P57002。 

(二) 核發方式： 

1. 本項獎勵費用由保險人每月依各診所門診診察費申報案件勾稽實際調

薪情形，計算加計點數，以每點1元暫付，當月獎勵於申報門診診察費

月份之次次月底前核發。 

2.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編號00246C「提升基層護

理人員照護品質加計」(支付點數6點)未刪除前，診所得依原規定申報，

符合本方案調薪幅度標準之診所，「反映護理人員薪資調升之門診診察

費加計獎勵」補付每件差額6點。 

(三) 點值結算：113年預算(含基期6.593億元，計13.186億元)按季均分及結

算，每點支付金額不高於1元，當季預算若有結餘，則留用至下季；若

預算不足時，採浮動點值計算。全年預算若有結餘，則進行全年結算，

惟每點支付金額不高於1元。 

二、提升護理照護品質獎勵金：前項結算後仍有結餘，則依達調薪幅度標準

之診所調升護理人員薪資人月占率，核發獎勵金，並於114年3月底前完

成撥付。 

柒、審查方式 

一、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

項目及支付標準、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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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相關規定，辦理醫療費用申報、審查及核付事宜。 

二、本方案每月撥付獎勵款項後，診所如有資料修正需求，須於款項撥付日

起1個月內，向保險人各分區業務組提出申請並提具佐證資料，經審核通

過後，不足者補付，溢付者於下次撥款時沖抵。 

捌、方案管理機制 

一、 保險人負責本方案之研訂與修正，及計算獎勵金額度。  

二、 保險人分區業務組負責審核醫事服務機構之核發資格、核定及輔導轄區

醫事服務機構執行方案。 

玖、年度執行目標：聘有護理人員之診所，調升護理人員薪資比率之診所家數

達70%。 

分子：調升護理人員薪資幅度達標準之診所家數（含新聘護理人員，且

每家診所須按聘有護理人員數達不同調薪人數，不足一名以一名

計算）。 

分母：聘有護理人員之診所家數。 

拾、評估指標及稽核機制 

一、 評估指標：聘有護理人員之診所，調升護理人員薪資比率。 

二、 稽核機制：每月勾稽每家基層診所須按聘有護理人員數不同(4位以下調

升全數護理人員薪資、5至10位調升90%以上護理人員薪資、11位以上調

升80%以上護理人員薪資)，調升護理人員薪資達本保險投保金額次一投

保等級。 

拾壹、方案修正程序 

本方案由保險人與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及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

公會全國聯合會共同研訂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實施，並副知健保

會。屬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修正，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程

序辦理，餘屬執行面規定之修正，由保險人逕行修正公告。 

 


